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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37/2021_2022_2009_E5_B9_

B4_E6_B3_95_c80_537738.htm 判断分析题 南京国民政府注重

成文法制定，普通法与特别法并存，实行普通法优于特别法

原则。 【考点分析】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

的法律形式和适用原则。观点错误。南京国民党政府建立之

后，主要吸取了德、日等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经验，在清末

修律和北洋政府修律的基础上，修订颁布了宪法性文件、刑

法典、民法典、刑事诉讼法典、民事诉讼法典、法院组织法

以及几部商事单行法规，构成了六法体系。但是，南京国民

政府在制定了各种成文法律之外，还在不同时期先后制定颁

布了许多特别法规，特别是为了巩固其专制统治，打击进步

势力，颁布了数量繁多的刑事特别法规，如《暂行反革命治

罪法》、《防止异党活动办法》等，都大大扩充了刑法典关

于犯罪的内容和范围。而且这些刑事特别法规在效力上优于

普通法。 【注意】南京国民政府时期，是我国法制走向近代

化的重要阶段。此时期建立了六法体系，引进了大量资本主

义的法律思想和原则，具有进步的意义。但是也必须注意到

，南京国民政府毕竟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，

因此，在其法律体系中，还存在不少的封建主义的法制内容

，并加进了法西斯主义的东西。百考试题编辑祝各位好运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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